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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家長： 
填寫選票的有效方式 

 
收到家長校董選舉用選票時可能會發現，選票上方要求家長填寫心儀候選人的全名，而選

票下方要求家長填寫心儀候選人的參選編號，做成混亂。發現錯誤後，校長在十月十四日

諮詢兩位候選人並得他們同意後，現宣佈以下選寫選票的有效方式︰在選票上填寫一個或

一組  (1) 候選人中文全名；或  

  (2) 候選人參選編號 （有外圈或無外圈皆可），或  

  (3) 候選人中文全名及候選人參選編號。以上皆為有效填寫方式。 

 
請留意，用以下填寫方式會讓選票作廢， 
包括：(A) 只填寫候選人部分姓名，例如︰婷、陳； 

(B) 候選人全名（或部分姓名）及不相配的候選人參選編號，例如︰○2  馮凱婷、 

○1  陳偉、○2  婷、○1  陳； 

(C) ○1 或○2  外的其他編號，例如︰○3 ； 

(D) 非候選人的其他姓名。 
 

有關投票方法、投票時間、開票安排則仍然有效。請家長依據之前給予的通知進行投票。 
 
選舉籌備小組就是次錯誤引起的混亂及不便深表歉意，若需要任何幫忙及查詢請聯絡本校

校務處。 
 

此致 

各家長 

荃灣聖芳濟中學 

何志宏校長謹啟 

 

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

 

ST.FRANCIS XAVIER’S SCHOOL, TSUEN WAN 
60 – 64 Ham Tin Street 

Tsuen Wan, New Territories 
 

Tel: 24920226 
Fax: 261460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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